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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鹍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

专项说明

一、影响会计师发表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具体情况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具体为:“如财务报表附注三、2所述，（1）公司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累计未弥补亏损 596,483,943.44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17,833,747.02元，资产负债率达到 115.27%，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9,046,083.84元。（2）2015年 12月 17日，公司与深圳泓睿天阗资产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泓睿天阗”）签订了资产租赁协议，租赁标的物为

新都酒店房地产（整栋）和停车场、酒店全部附属设施和设备、文锦花园 24套

宿舍房产，租赁期限为五年，即自 2016年 1月 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

公司于 2020年 10月向泓睿天阗书面送达《<资产租赁协议>续签申请书》，截

至本财务报表出具日，公司仍未能与泓睿天阗就续租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泓睿天

阗于 2021年 1月 14日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公司支付租金、

利息、赔偿金以及移交租赁标的物，公司能否续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3）2020

年 1月起受全国性爆发并已蔓延至多个国家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

响，对公司经营造成严重冲击，公司酒店经营恢复的程度取决于国内外该疫情控

制的情况以及持续的时间等因素。

上述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

定性。公司财务报表未就上述影响持续经营的情况披露相应的有效改进措施。

（一）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1所述，根据深圳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深

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及公司重整管理人认定，对公司因担保等产

生的债务及共益债务计提预计负债。2019年 12月 31日预计负债余额为

65,012,352.31元，2020年度公司管理人账户产生利息收入 198,514.57元。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止，或有债务及共益债务所计提的预计负债余额为 65,210,866.88元，

公司已足额提存至公司管理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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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3所述，2017年 5月 17日本公司与贵州大学

签订了《贵州大学国际交流学术中心、高端培训中心项目合作协议》，协议约定

公司在项目当地成立项目落地公司，贵州大学与项目落地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项目落地公司全权负责贵大酒店的投资和经营管理，项目落地公司的所有债权债

务由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同时 2017年 5月 22日项目落地公司贵州新都益兴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与贵州大学签订了条款基本相同的《贵州大学国际交流学术中心、

高端培训中心项目合作协议》，但并未免除公司对项目公司所有债权债务承担的

连带责任。

（三）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1所述，公司作为承租人，因未支付深圳市罗

湖区春风路新都酒店整栋、停车场、酒店全部附属设施和设备的租赁费，被出租

方深圳泓睿天阗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1年 1月份提起诉讼，诉请金

额合计人民币 38,472,511.08元。截至本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该诉讼尚未一审判

决。

（四）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二）1及附注十三、1（2）所述，根据《深

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约定，如果公司在 2016年及 2017年度实际

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的，由广州泓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就未

达到利润预测的部分对公司进行补偿。公司已诉请 2017年度利润补偿金额合计

人民币 320,519,597.65元，同时向公司支付延迟支付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截至

本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该案件已一审判决。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事项的说明

（1）公司多年以来主要经营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的一家四星级单体酒

店，主营业务单一。随着深圳经济重心转移出罗湖区以及酒店自身硬件配套设施

老化，酒店面临的经营形势日益严峻；同时受酒店所属行业发展限制，难以改善

经营业绩，公司近年来均是经营亏损。因公司自 2014 年起发现存在多笔为原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借款提供的违规担保，因而产生大额预计负债，

导致公司目前未弥补亏损金额较大。公司根据《重整计划》将公司原拥有的新都

酒店大楼整栋及附属设施、文锦花园 24 套宿舍房产等全部固定资产转让给泓睿

天阗后租回继续经营。报告期内公司已无价值较大的固定资产又同时存在大额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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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负债，致使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外持续的时间难以预计，

疫情直接影响了酒店经营恢复的程度。

（2）2015 年 9 月 15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经债权人申请对公

司的破产重整，重整程序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执行完毕。根据深圳中院裁定批

准的《重整计划》，公司管理人对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

偿付方案完成支付，对预计债权按照同等偿付比例已足额提存，提存资金存放于

公司管理人账户，违规担保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已经消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足额提存的预计负债及共益债务金额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

成重大影响。

（3）公司 2017 年 8 月发现，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陈辉汉超越其权限私自同意并授权公司时任副总经理周跃基

以公司名义参与“贵州大学国际交流中心、高端培训中心”不低于 6,000 万元总

投资的竞标，以及在中标后以公司名义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与贵州大学签订投资

额不少于 9,000 万元的《贵州大学国际交流学术中心、高端培训中心项目合作协

议》，协议约定公司在项目当地成立项目落地公司，贵州大学与项目落地公司签

订项目合作协议，项目落地公司全权负责贵大酒店的投资和经营管理，项目落地

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同时 2017 年 5 月 22 日项目落地公司

贵州新都益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贵州大学签订了条款基本相同的《贵州大学国

际交流学术中心、高端培训中心项目合作协议》，但并未免除公司对项目公司所

有债权债务承担的连带责任。该项目目前由于贵州大学自身原因导致尚未全面启

动，公司一直在积极与项目公司、贵州大学沟通、协调，争取尽早解除公司的担

保责任。

（4）2015 年 12 月 17 日，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

公司与泓睿天阗签订《资产租赁协议》，约定泓睿天阗向公司出租位于深圳市罗

湖区春风路一号的新都酒店房地产（整栋）、停车场和酒店全部附属设备设施、

文锦花园 24 套房产用于继续经营，租金 200 万元/月，每季度首月底前支付本季

度租金 600 万元，租赁期限 5年，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公司按约定向泓睿天阗支付了 2016 年至 2018 年全年的租金，并按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2018）粤 01 执 5092-5094 号执行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向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代管账户汇入 2019 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租金 1,200 万元。



公告编号：2021-019

4

租赁期间，由于泓睿天阗 2018 年第三季度起未根据前述租赁协议履行开具

发票、协助公司办理租赁合同备案手续，公司 2019 年 3 月 19 日向深圳市罗湖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出租人义务。法院已判决泓睿天阗向公司开具金

额为 1,209 万元的租金税务发票、协助公司办理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期间的租赁备

案手续，泓睿天阗未履行该生效判决的相关义务。同时，公司认为因泓睿天阗等

等四名重整投资人一直未向公司履行补偿利润差额的义务，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公司有权拒绝支付相应租金，并直

接将公司应付租金与其应补偿的利润差额相抵销。自 2019 年 7 月起，不再向泓

睿天阗支付租金。

2021 年 1 月 14 日，泓睿天阗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

支付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租金人民币 3,600万元以及逾期支

付租金的利息；向其移交新都酒店整栋、停车场、酒店全部附属设施和设备，并

按照每月人民币 400 万元的标准向其支付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实际移交之日止

的赔偿金等诉讼请求。截止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该案尚未开庭

审理。

（5）《重整计划》的“经营方案”规定，“泓睿投资承诺在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的前提下，重整后通过恢复生产经营、注入重整投资人及其关联方旗下优质

资产等各类方式，使公司 2016 年、2017 年实现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亿元、3亿元。如果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净利润

的，由泓睿投资以现金方式就未达到利润预测的部分对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20,519,597.65 元。2020 年 1 月 2 日，公司向深圳中院提起诉讼，请

求要求泓睿投资、泓睿天阗、华银汇通、丰兴汇履行在《重整计划》中关于新都

酒店 2017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3亿元的业绩承诺，

以现金方式补偿新都酒店利润差额 320,519,597.65 元及相应利息、诉讼保全费，

陈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等诉讼请求。2021 年 3 月 25 日，深圳中院一审判

决判决泓睿投资向公司支付利润补偿款 320,519,597.64 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诉

讼保全费用，陈强对泓睿投资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

公司已提起上诉，要求泓睿天阗、华银汇通、丰兴汇对泓睿投资的债务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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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清偿责任。截止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二审尚未开庭审理。

（6）公司与重整投资人签订的新都酒店等物业的租赁协议已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由于公司与重整投资人之间存在业绩承诺及租赁合同纠纷，为维

护公司和全体股东权益，在泓睿天阗与公司相关诉讼取得生效判决前，公司将继

续经营新都酒店物业。

（7）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中涉及的上述事项未

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鹍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